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评审条件

（试用稿）

根据《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韶学院〔2017〕148号），结题验收结果分同意结项、暂缓结项、验收不通过3类，其中同意结项分优秀结项、良好结项、合格结项3个等级。按项目的类别、类型和级别不同，大创项目结项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提交了完整的结项材料（包括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报告书、总结报告、项目成果清单、项目支出清单及相关支撑材料)；

二、经费使用符合本办法的要求；

三、完成大创项目管理系统结项流程填报；

四、达成大创项目管理合同书的约定。其中：

（一）一般项目合格结项条件

1.校级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结项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撰写1篇不少于3000字的基于项目内容的调查报告、创业计划书或政策建议等（能提供当地党政部门、企业颁发的相关证明的，可申请优秀结项）；

（2）基于项目内容的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或获得著作版权或受理发明专利1项（以上均要求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校级以上奖励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4）完成基于项目内容的制作发明类成品，经相关学院组织专家小组验收合格。

（5）可提交有一定水平的基于项目内容的艺术作品至少1件（公开发表，或基于项目内容参加省级以上音乐会，或被企业采用）；
（6）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含录用）基于项目内容的论文1篇（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2.校级创业实践项目结项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基于项目内容的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或个体工商户，项目负责人在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股份（出资额）占比10%及以上，入驻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孵化3个月及以上；

（2）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运营1年及以上，年均营业额达到10万元，年均利润达到1万元；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校级级一等奖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校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3.省级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结项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含录用）基于项目内容的论文不少于1篇（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指导老师可作为通讯作者，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2）基于项目内容的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权2项或获得著作版权或受理发明专利2项（以上均要求项目负责人为主要发明人/创作人）；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第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银奖（或省级二等级）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4）基于项目内容的2件以上作品入选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举办的展览，其中至少1件作品为省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举办的届展或中国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各专业艺委会展览。

4.省级创业实践项目结项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基于项目内容的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或个体工商户，项目负责人在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股份（出资额）占比10%及以上，提供3名及以上我校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并入驻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孵化6个月及以上；

（2）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运营2年及以上，年均基于项目内容的营业额达到30万元，年均利润达到3万元；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银奖（或省级二等级）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5.国家级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结项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核心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含录用）基于项目内容的论文1篇或在省级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含录用）论文不少于2篇（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指导老师可作为通讯作者，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2）基于项目内容的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或软件著作权3项或获得著作版权或授权发明专利1项（取得授权通知也可认定为成果）（以上均要求项目负责人为第1发明人/创作人）；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金奖（或省级特等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4）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的作品入选中国文联下属的一级协会主办的届展1次以上或各专业艺委会主办的展览2次以上。

6.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结项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项目要按基于项目内容的计划书执行到位，完成效果良好，注册成立公司或个体工商户，项目负责人在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股份（出资额）占比10%及以上，提供8名及以上我校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并入驻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孵化12个月及以上；

（2）公司或个体工商户运营2年及以上，年均基于项目内容的营业额达到50万元，年均利润达到5万元；

（3）项目负责人基于项目内容作为主要完成人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或“创青春”“众创杯”“创客广东”等知名创新创业大赛中获省级金奖（或省级特等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或基于项目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纳入的竞赛中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至少1项。

（二）一般项目良好结项和重点支持领域项目合格结项条件

重点支持领域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满足一般项目合格结项条件，同时所提交的项目材料清晰、规范，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基于项目内容的成果有特色，创新性强，有较好的市场前景、经济或社会效益；

2.基于项目内容的获奖(针对该项目是校级、省级、国家级项目分别要求获学校认可的校级、省级、国家级奖励）；

3.基于项目内容的成果有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获奖等中的2个及以上（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或为主要发明人/创作人）；

4.基于项目内容的论文超出了申报表填写内容、合同书的承诺以及项目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

五、相关指标说明

（一）学术论文参照学校有关科研论文管理规定认定，必须是项目负责人署名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项目成果，指导老师可作为通讯作者，且标注“国家级（或省级或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署名第一单位必须是韶关学院，相关项目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项目研究成果必须与所立项的项目相关。

（二）论文有录用通知也可受理，但须提供盖章的论文录用通知、论文清样或投稿论文等，收取了版面费的还要提供版面费的有效票据；专利有授权通知也可受理，但须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三）各级各类创业实践类项目所提供的营业额和利润数据，须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等佐证材料；提供社保证明和个税申报记录证明提供工作岗位情况。

未达上述要求的，不通过结项，按终止项目处理。

六、优秀结项条件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满足合格结项条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为优秀结项。

（一）校级项目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1篇基于项目内容的学术论文（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二）省级项目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2篇及以上基于项目内容的学术论文，或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了1篇论文（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指导老师可作为通讯作者，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三）国家级项目公开发表了3篇及以上基于项目内容的学术论文，或公开发表了2篇基于项目内容的学术论文，其中有1篇基于项目内容的论文公开发表在核心期刊上（项目负责人排名前2，指导老师可作为通讯作者，刊物必须同时具有国际刊号ISSN和国内刊号CN）；

省级以上项目成果有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获奖等中的3个及以上。
